附錄(一)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所屬辦事（連絡）處建築物室內裝修

審查小組設置辦法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6. 8.9八六社二字第44899號函同意備查

第 一 條：本辦法依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委員會設置簡則第四條訂定之。

第 二 條：本小組定名為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所屬辦事(連絡)處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不得單獨對外行文。

第 三 條：本小組任務如左：

一、辦理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委辦之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有關事項。

二、受理本會於臺灣省地區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範圍內之審查業務。

第 四 條：本小組組織如左：

一、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召集人由該處主任提名經辦事（連絡）處同意聘任之。並為省公會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委員會委員。副召集人由召集人就小組組員中提名並經辦事（連絡）處同意聘任。

二、本小組組員由具有查驗人員資格之辦事（連絡）處會員組成。本小組組員若干名，由召集人提名經辦事（連絡）處同意聘任之。

三、本小組設審查人，由辦事（連絡）處會員具資格者報名登記，執行審查業務。

第 五 條：本小組召集人、組員任期與辦事（連絡）處主任同，組員均為無給職，奉派執行交辦公務之差旅費，依照辦事（連絡）處有關規定支付之。

第 六 條：本小組之職員由辦事(連絡)處會務人員兼任之。

第 七 條：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每二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八 條：本小組會議有過半數組員出席方得開會，會議決議有出席組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通過，如遇票數相同時，由主席決定之。

第 九 條：本小組組員如有出缺，由召集人另提人選經辦事（連絡）處同意聘任之，以補足該任任期為限，本小組組員如連續兩次無故不出席會議時，視作自動辭職。

第 十 條：本小組會議決議事項應報由辦事（連絡）處議決後實施，但遇有時效限制之事項，得逕報由主任決行，並彙整後於辦事（連絡）處例會或連絡處委員會時報告追認。

第十一條：本小組組員負責覆核審查案，並得為辦事(連絡)處室內裝修審查人，但特殊案件，得與審查人共組審查小組，經辦事（連絡）處例會或連絡處委員會通過後辦理。

第十二條：辦理(連絡)處之審查工作程序規則及審查收費標準，應參照臺灣省建築師公會相關規範訂定之，報經辦事（連絡）處例會或連絡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本小組係接受省公會之委辦，審查費收入保留百分之九十作為經費，另審查費收入百分之十應繳交省公會。

第十四條：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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